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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文 件 
 

华水测绘政〔2019〕009号 
 

 

 

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关于印发《测绘与地理信

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（评审）

量化积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院属各单位： 

《 测绘与地理信息 学 院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任 职 资 格 推 荐

（ 评审）量化积分办法（ 试行 ）》，已 经学院党委会表决通

过， 现予印发， 本办法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开始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
 

2019 年 10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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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推荐（评审）量化积分办法（试行） 

 
为做好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工作，根据河 

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及学校有关专业技术职务 

任职资格推荐（ 评审） 工作的文件规定， 结合我院实 

际， 制定本积分办法。 

一、基本要求 

（ 一） 申报者须符合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

厅职称申报、 评审文件规定的相关要求。 

（ 二） 符合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的其它相关要求。  

二、适用范围 

当年参加职称评审的所有编制内专业技术人员。  

三、计分原则 

（ 一 ）坚 持在符合基本业绩条件下再计分的原则。 

所有参评人员均须在符合河南省职称评定文件规定基 

本条件后，方可参加学院推荐，并按实际取得业绩计 

分。 

（二）坚持业绩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参评人员提供 

的业绩应为本人任现职以来实际取得的，对于跨学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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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类的业绩，应提供确属本人实际完成的证明材料，

否则不予计分。 

四、 计分内容 

量化计分内容包括教学、科研、综合表现三个方 

面，职称评定最终总积分为 Y： 

Y=A+B+C 

其中  ，A 为教学标准化积分  ，B 为科学研究标准

化  积分，  C 为综合表现积分。  

职称考核量化项目及所占比例见表 1，学院推荐

小组将每一位申报人员的标准化总积分 Y 进行排序。 

表 1 职称考核量化项目占比例 
 

项目  教学（ A） 科学研究（ B） 综合表现（ C） 

权重  0.4 0.4 0.2 

总分  40 分 40 分 20 分 
 

五、计分办法 

 1.教学积分  

教学标准化积分计算办法： 

教学计分标准化是将参评者的教学积分与学院所有参评 

者教学积分的最高分进行比较，然后乘以 40, 得到标准化后 

教学量化积分 A。计算公式为： 

A = 40  Ji / Jmax 

注：Ji 为参评者任河南省职称文件规定年限以来本人的教

学积分，Jmax为学院所有参评者教学积分的最高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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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 J 0J1 J 2 

教学积分 Ji包括教学基本分（J0）、 教学工作量  计

分（ J1）和教学效果计分（ J2） ; 为教学评价系数，

=任现职以来学校教学督导和学院教学督导评价的平

均分数 /100。  

（1）教学基本分（J0=200）
 

任河南省职称文件规定年限以来，年均教学工作  

量 达 到 评 审 条 件 要 求 且 教 学 效 果 良 好 者 计 基 本 分 200 分。  

（ 2） 教学工作量计分（ J1 ） 

①任河南省职称文件规定年限以来， 年均教学工作 

量超过评审条件规定教学工作量的 ，每 增加 10 个 ，加 

计 0.5 分（ 不含岗位补贴工作量 ），申 报副教授 最多加 

计 200 个工作量， 申报教授最多加计 320 个工作量。 

②教学计分工作量以教务 处确认的教学工作量为 

准， 未经教务处确认的， 不予认定。 

（ 3） 教学效果计分（ J2 ） 

①任河南省职称文件规定年限以来，  获学校年度  

教学质量考评优秀  1 次及以上，  或年度考核优秀  1 次 及

以上加计 5 分。  

②任河南省职称文件规定年限以来，  在教育教

学技能竞赛或讲课大赛中，获国家级奖励一、二、三

等奖者，分别加计  200  分  、150 分、100 分；获省

部级奖  励一、二、三等奖者，分别加计  100  分、  50  

分、  30  分；获市、厅级及学校奖励一、二、三等和

优秀奖者，分别加计  20 分、10 分、5 分、2  分（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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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等奖的，按特等对应一等、一等对应二等类推），

以上为教师本人参加，不含指导学生获奖情况  。  

③任河南省职称文件规定年限以来，获国家级、  

省部级、市厅级（不含学校）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  

作者等荣誉称号每次分别计  50、  30、  10  分。   

④  任  河  南  省  职  称  文  件  规  定  年  限  以  来  ，  

获  国  家  级  质  量工程项目（教学名师和大学生创新

性实验除外）者加计  200  分，  获省级质量工程项目

（教学名师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除外）者加计  100  

分。  成员排名分配权  重：排名  1  为  0 .8，排名  2  为  

0 .4，排名  3  为  0 .3，排  名  4  为  0 .25，排名  5  为  0 .2，

之后排名为  0 .1。教学质  量工程项目需提供项目相关

证明，否则不予计分。  

2.科学研究积分  

科学研究标准化积分计算办法： 

科学研究积分标准化是将参评者的科学研究积分与参评 

者科学研究积分的最高分进行比较，然后乘以 40，得到标 

准化后科学研究量化积分。科研标准量化公式为： 

B=40  Ki / Kmax

注： Ki 为参评者任河南省职称文件规定年限以来本人

的科研积分，Kmax为参评科研总的最高得分。 

Ki  K0 K1 K2 

 

科学研究积分 Ki包括科研基本分（K0 ）、 论文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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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计分（K1 ）、 成果获奖专利及项目计分（ K2 ）。 

（1）科研基本分（K0=200）  

论文、 项目、 获奖符合省职称评审条件基本要求的计

基本分 200 分。  

（ 2） 论文及著作类计分（ K1 ） 

①论文计分因素包含：论文级别和作者排名，文科

限独著，理工科限前 2 名。  

②著作计分因素包含：著作级别、作者排名和编写

字数。 

③论文、著作依据表 2 计级别分，依据表 3 计排名

分，依据表 4 计字数分。 

④一年内发表的会议论文超过 1 篇的按 1 篇计分；

聘期内会议收录论文超过 2 篇的按 2 篇计分。 

⑤教育部、省级规划教材要有最初的文件，否则就

按照普通的计算；专著按照出版社来划分。 

论文及著作类总分计𝐾𝑖分,𝐾𝑖 = ∑ 𝑙𝑖 + ∑𝑏𝑗 

单篇论文计 𝑙𝑖分， 𝑙𝑖 = 𝐶𝑖 × 𝑢𝑖, 其中 c i 为第 i 篇论文

的级别分（表 2），u i 为第 i 篇论文排名权重（表 3）。 

单部著作计𝑏𝑗分，𝑏𝑗 = 𝑐𝑗 × 𝑢𝑗 × 𝑣𝑗 

其中，𝑐𝑗为第 j 部著作的级别分（表 2），𝑢𝑗为第 j

部著作排名权重（表 3），𝑣𝑗为第 j 部著作本人编写字数

权重（表 4），编写字数计算需要明确编写的章节或出版

社出具的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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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论文、论著计分办法 
 

序 

号 

 

论文（按篇计分）、论著及知识产权成果（按部计分） 
c 分/ 

篇、部 

1 Nature、Science 论文 400 

 

2 
SCI 、SSCI收录的期刊论文（以中科院分区为准：一区 60 分，二区 40 分，三

区 30 分，四区 25 分） 

3 国家级规划教材 30 

 

4 
EI、A&HCI 收录的期刊论文，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摘 论文，国家

一级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（见表 5） 

 

20 

5 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，教材 15 

6 CSSCI来源期刊论文（不含扩展版） 8 

7 核心期刊论文，SCI 收录的会议论文，CSCD 收录的期刊论文 5 

 

8 
EI、ISTP 收录的会议论文，发表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的论

文， 发表在境外期刊的论文 

 

1 

9 一般 CN 论文 0.5 

 

 

 

 

表 3：论文、著作排名权重计分 
 

有效署名人数 作者排名计分权重（ u ） 

论文类 著作类 第一 第二 第三及以后 

1 1 1.0 ／ ／ 

2 ／ 1.0 0.2 0 

／ 2 0.8 0.2 ／ 

／ 3 0.8 0.2 0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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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：每部著作编写字数计分权重 
 

本人编写的每部著作字数范围 计分权重（ v ） 

5 万字以下 0 

5-10 万字 1 

10-15 万字 1.1 

15-20 万字 1.2 

20 万字以上 1.3 

 

表 5：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认定的国家一级出版社名录 
 

序号 出版社 序号 出版社 

1 科学出版社 15 人民邮电出版社 

2 人民出版社 16 地质出版社 

3 商务印书馆 17 海洋出版社 

4 高等教育出版社 18 测绘出版社 

5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 北京大学出版社 

6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

7 国防工业出版社 21 经济管理出版社 

8 电子工业出版社 22 法律出版社 

9 中国电力出版社 2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

10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

11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5 人民音乐出版社 

12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6 人民体育出版社 

13 中国农业出版社 27 中央文献出版社 

14 中国标准出版社 28 中华书局 

 

（ 3） 成果获奖、 专利及项目鉴定计分（ K2 ） 

①成果获奖、 专利及项目的计分因素包含： 成果 获

奖、 国家发明专利及项目级别、 成员排名情况。 

②成果获奖、发明专利，依据表 6 计级别分，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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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表 7 计名次权重。 

③科研项目通过鉴定（结项） 的， 依据表 8 计级别分。 

其中： 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向项目，省部重大专项要有立

项书（里面必须有自己和学校名字） 和结题报告， 成员排

名权重依据表 9。 

④同一科研成果，获不同级别奖励，按最高获奖级别

计分， 不重复计算。 

⑤同一项目通过不同级别鉴 定（多次鉴定），按 计分高

者计分， 不重复计算。 

⑥项目通过鉴定（结项） 并获奖的只按照鉴定或获奖

成果计高分， 不重复计分。 

⑦在研项目为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向项目、国家 杰出

青年基金项目、优秀青年基金项目、省部级重大专项， 以

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、青年项目、地方联合项目

的，按照通过鉴定（结项）的 30%分值积分，其余不计分。 

成果获奖、专利及项目鉴定总分计𝐾2分， 

𝐾2 =∑𝑟𝑘 

单项科研成果计项目计𝑟𝑘分，𝑟𝑘 = 𝑑𝑘 × 𝑤𝑘,其中，𝑑𝑘为

第 k 项的项目及成果级别分（表 6 和表 7），𝑤𝑘为第 k 项

的项目计成果排名权重（表 8）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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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：成果获奖、发明专利计分办法 
 

序 

号 

 
分 类 d 分/项 

1 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 1 等奖，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 1000 

2 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 2 等奖，国家教学成果 1 等奖 700 

3 省部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 1 等奖，国家教学成果 2 等

奖 

500 

 

4 

省部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 2 等奖，省级教学成果特等

奖，国家优秀教材 1 等奖，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 

 
300 

5 省级教学成果奖 1 等奖，国家优秀教材 2 等奖，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1等

奖，省级发展研究奖 1等奖 

150 

 

6 

省部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 3 等奖、省级教学成果奖 2 

等奖，国家优秀教材 3 等奖，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等奖，省级发展研究

奖 2等奖 

 
80 

7 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3等奖，省级发展研究奖 3等奖 
50 

8 国家发明专利 20 

9 厅级科研成果奖 1 等奖，省级优秀教材 1 等奖，省自然科学学术 1 等奖 15 

10 省自然科学学术奖 2 等奖 10 

 

 

 

表 7：成果获奖、专利量化计分权重 
 

 
有效署名总数 

有效署名名次及计分权重（ w） 

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及之后 

1 1.00 ／ ／ ／ ／ 

2 0.80 0.40 ／ ／ ／ 

3 0.80 0.35 0.30 ／ ／ 

4 0.80 0.30 0.25 0.10 ／ 

≥5 0.80 0.30 0.25 0.10 0.05 

注：获奖和专利计分名次以证书为准，无证书者不计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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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8： 科研成果鉴定（结项）计分办法 
 

序号 项目类别 d 分/项 

1 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向项目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，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500 

 
2 

省部级重大专项，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向项目子课题到学校经费 100 万

元以上（含 100万元）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

项目 

 

 
200 

 
3 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，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向项目、省部级重大专

项 子课题到学校经费 50 万元到 100 万元（含 50 万元）；国家社科基金

青年项目 

 
100 

 

 

4 

国家自然基金地方联合项目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，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

向项目、省部级重大专项子课题到学校经费 20 万元到 50 万元（含 20 万

元） 

 

 

60 

 
5 

省部级纵向项目，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向项目、省部级重大专项子课题到

学 校经费 20 万元以下 

 
20 

6 厅级纵向项目、省科技厅鉴定的横向项目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10 

 

表 9：国家级重点、重大项目、省部级重大专项量化计分权重 
 

 
有效署名总数 

有效署名名次及计分权重（ w） 

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及之后 

1 1.00 ／ ／ ／ ／ 

2 0.80 0.40 ／ ／ ／ 

3 0.80 0.35 0.30 ／ ／ 

4 0.80 0.30 0.25 0.10 ／ 

≥5 0.80 0.30 0.25 0.10 0.05 
 

注：①表 8 国家级重点、重大纵向项目、省部级重大科技专项依据立项书名次计分，按上表 计权

重。项目参与者须有结项证书、项目申请书提交版以及相关证明材料。②表 8 中其余项目

只计第 1 名，权重为 1.0。 

3． 综合表现积分（ C） 

综合表现积分满分为 20 分 ，申 请者得分为以下 3 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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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和。 

①近 3 年以来学院考勤出勤率 91%-100%计 5 分，出勤率

81%-90%计 4 分，出勤率 71%-80%计 3 分，出勤率 60%-70%计

2 分，出勤率 60%以下的不计分。院外人员按所报等级职称人

员考勤积分平均分计。 

②对非第一次申报职称人员，每申报一年计 1 分，如第 2 

年申报评职称人员计分 1 分 ，第 3 年加分 2 分，最高计 3 分。 

申报年份以学院历年统计的提交申报材料且通过学校资格审查

的为准。 

③职称推荐小组测评，考 核申报人员的学院贡献、教学

科研管理、学科建设、研究生培养、教学或科研 团队建设、指

导学生参加竞赛、指导学生创新创业项目、学生就业贡献、党

务先进工作者、工会师德先进个人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等方面的

综合表现，满分为 12 分进行打分。推荐小组委员对每个职称申

报人员进行 打分，打分间隔不小于 0.2 分，最后每个职称申报

人员的该项得分为其总得分的平均值。 

六、以上教学积分和科学研究积分中，教学和科学研究成

果须满足省职称文件规定的申请者申报职称 等级成果要求方可

计分。 

七、量化排名在积分相等的情况下，科研积分高者优先； 

科研积分相同，以科研层次高者优先。 

八、学院按照《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

格推荐（ 评审）工作办法》成立职称推荐小组，推荐小组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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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（ 评审） 工

作办法》的相关规定程序开展职称推荐工作。 

九、参评人员须谨守学术道德，所有积分项目必须保证真

实有效，凡弄虚作假者，按学校及上级文件 视情节 3 年内不得

参与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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